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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39,223,781 股 

2、发行价格：12.11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74,999,987.91 元 

4、募集资金净额：467,154,845.67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39,223,781 股，将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认购的股份自本次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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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

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联合光电、公司 指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光电有限 指 公司前身，中山联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博投资 指 
光博投资有限公司（ Light Spread Investment 

Limited） 

南海成长 指 深圳市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君联和盛 指 
君联和盛（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中联光 指 

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首发前股东名称为中山市中联光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2018 年 12 月完成更名。 

俊佳科技 指 
俊佳科技有限公司（Excel Group Technology 

Limited）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创业板注册

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信达律师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A 股 指 每股面值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近三年 指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9 月 30 日 

报告期期末 指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

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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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Union Optech Co.,Ltd. 

发行前注册资本 22,556.061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龚俊强 

成立日期 2005 年 8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778330115C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 10 号 1-3 楼 

邮政编码 528437 

联系电话 0760-86138999 

传真号码 0760-86138111 

互联网址 http://www.union-optech.com/ 

电子邮箱 service@union-optech.com 

股票简称 联合光电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300691 

董事会秘书 梁绮丽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各类光电镜头产品，新型电子元器件制造、图形图像识别

和处理系统制造、模具制造及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Ⅱ类 6822 医

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工业用房出租、商业营业用房出

租、办公楼出租；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第一、

二类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消毒设备及消毒器具的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技术的开发。（上述经营范

围涉及：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生产，消毒产品

生产）（上述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发行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公司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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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决议 

发行人于 2020年 6月 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公司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提

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际控制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召开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对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本次发行股票

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发行数

量、限售期、上市地点、滚存利润的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募集资金投向等事

项作出了决议。 

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规则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施行，根据创业板注册制下新的格式准则要求，对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进行修订，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公司修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修订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鉴于回购限制性股票并注销、股权激励行权等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发行人

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2020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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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发行人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同意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决议和授权有效期自届满

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2）股东大会决议 

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

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宜。 

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决议和授权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即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0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

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

审核，认为发行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 年 1 月 11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中山联合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6 号），

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注册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7 日，有

效期 12 个月。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简述 

（1）《缴款通知书》发送 

发行人和安信证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在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

下向发行对象龚俊强先生发出《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2020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下称“《缴款通知书》”）。《缴款通知书》

要求龚俊强先生需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中午 12:00 前将认购款以现金方式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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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付至安信证券指定银行账户。 

（2）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情况 

2020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人与龚俊强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对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认购数量、支付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约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定价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1 元/股，最终

发行数量为 39,223,781 股，合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4,999,987.91 元，扣除

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7,154,845.67 元，未超过发行方案中

募集资金规模。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 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龚俊强 39,223,781 474,999,987.91 

合计 39,223,781 474,999,987.91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14 日（T 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9,223,781 股。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20 年 6 月 13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根据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5,202,128 股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人民币（含税）以及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价格及数量调整相关条款，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2.21 元/股调整

为 12.11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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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74,999,987.91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7,845,142.2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7,154,845.67 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不含税）构成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5,000,00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199,056.60 

律师费用 530,000.00 

登记及信息披露费等 1,116,085.64 

合计 7,845,142.24 

（八）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21 年 12 月 15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XYZH/2021SZAA20354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 12:00 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认购对象龚

俊强缴付的认购资金，资金总额人民币 474,999,987.91元。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

安信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21 年 12 月 15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XYZH/2021SZAA20355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止，联合

光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39,223,781 股，发行价格为 12.11 元/股，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4,999,987.91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7,845,142.24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7,154,845.67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9,223,78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427,931,064.67 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联合光电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

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39,223,781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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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龚俊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公民身份号码为

41292119731114****，住所为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向东厂。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龚俊强合计控制公司 17.51%的股份，其中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17.36 万股，

持股比例为 10.72%，通过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

制公司股份 1,531.55 万股，间接控制比例为 6.79%，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担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龚俊强先生认购数量为 39,223,781 股，自本次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龚俊强先生。龚俊强先生为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其参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与发行人

的关联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发行对象龚俊强先生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本次发行构成关

联交易。除本次发行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 

截至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不存

在未来交易安排。若未来公司与发行对象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依法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龚俊强先生为自然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5、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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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专业投资者Ⅰ、

专业投资者Ⅱ和专业投资者Ⅲ，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

为 C1 保守型、C2 谨慎型、C3 稳健型、C4 积极型、C5 激进型。联合光电本次

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中风险等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 C3 稳健型

以上的投资者均可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发行对象履行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龚俊强先生属于专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

匹配。 

6、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龚俊强先生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为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龚俊强先生已出具承诺：“本人参与公司

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认购资金的相关要求，不存在

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任何以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方式进行融资的

情形；不存在对外募集或直接间接使用公司及其关联方（本人及本人家族内部借

款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本人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认

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十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定价、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

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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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龚俊强先生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的相

关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

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

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三）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同意和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批复；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和《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法律文

书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相关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

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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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出具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1655），其已受理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证券代码：300691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认购的股份自本次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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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42,502,468 18.84 81,726,249 30.87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83,058,148 81.16 183,058,148 69.13 

三、股份总数 225,560,616 100.00 264,784,397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性质 

1 龚俊强
注 2 

6,043,392 2.68% 流通 A 股 

18,130,176 8.04% 高管锁定股 

2 
光博投资有限

公司 
20,158,592 8.94% 流通 A 股 

3 邱盛平
注 3 

4,136,064 1.83% 流通 A 股 

12,408,192 5.50% 高管锁定股 

4 

正安县中联光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注 4 

15,315,456 6.79% 流通 A 股 

5 肖明志
注 5 

2,947,200 1.31% 流通 A 股 

8,841,600 3.92% 高管锁定股 

6 

君联和盛（上

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041,612 3.57% 流通 A 股 

7 潘英俊 4,700,000 2.08% 流通 A 股 

8 谢晋国 

3,846,518 1.71% 流通 A 股 

420,000 0.19% 
股权激励限售

股 

9 蔡宾 

3,767,900 1.67% 流通 A 股 

453,000 0.20% 
股权激励限售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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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俊佳科技有限

公司 
2,302,916 1.02% 流通 A 股 

合计 111,512,618 49.44% - 

注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龚俊强为公司董事长，龚俊强通过正安县中联光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6.79%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邱盛平为公司副董事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肖明志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龚俊强、邱盛平和肖明志为一致行动人。 

注 2：股东龚俊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173,568 股，因其担任公司董事长，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故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6,043,392 股。 

注 3：股东邱盛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544,256 股，因其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故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136,064 股。 

注 4：股东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15,315,456 股。

股东龚俊强先生持有中联光 90%的股权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783,910 股；因龚俊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注 5：股东肖明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788,800 股，因其担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故其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947,200 股。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龚俊强 63,397,349 23.94 57,353,957 

2 光博投资有限公司 20,158,592 7.61 0 

3 邱盛平 16,544,256 6.25 12,408,192 

4 
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315,456 5.78 0 

5 肖明志 11,788,800 4.45 8,841,600 

6 
君联和盛（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041,612 3.04 0 

7 潘英俊 4,700,000 1.78 0 

8 谢晋国 4,266,518 1.61 420,000 

9 蔡宾 4,220,900 1.59 453,000 

10 俊佳科技有限公司 2,302,916 0.87 0 

合计 69,636,250  56.93 79,476,749 



 

 16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龚俊强参与本次认购，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

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龚俊强 董事长  24,173,568 10.72 63,397,349 23.94 

邱盛平 副董事长 16,544,256 7.33 16,544,256 6.25 

李成斌 董事、总经理 190,000 0.08 190,000 0.07 

肖明志 副总经理 11,788,800 5.23 11,788,800 4.45 

梁绮丽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0,000 0.03 70,000 0.03 

王浩 副总经理 140,000 0.06 140,000 0.05 

聂亚华 副总经理 92,000 0.04 92,000 0.03 

郭耀明 财务总监 40,000 0.02 40,000 0.02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2020 年度、2021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

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项目 
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  0.29   0.24  0.22  0.19  

每股净资产  4.48   3.81   4.23   3.60  

注：发行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分别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合计 201,569.52 174,713.68 163,834.65 142,115.73 



 

 17 

负债合计 100,759.03 79,526.24 73,292.94 57,707.19 

股东权益合计 100,810.50 95,187.44 90,541.72 84,408.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100,629.98 95,008.35 90,449.13 84,408.5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22,703.97 128,826.16 122,378.83 116,866.96 

营业利润 7,621.08 4,885.49 7,711.71 8,261.90 

利润总额 7,614.64 4,764.63 7,649.90 8,423.05 

净利润 6,411.02 4,992.88 7,329.80 7,231.8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6,409.60 4,986.63 7,327.21 7,231.8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21.24 11,593.26  4,436.10 8,426.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982.35 -7,218.66 -18,795.67 792.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634.67 912.23 9,716.17 2,976.5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3,517.02 4,933.44 -4,616.45 12,430.5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4,643.20 18,160.22  13,226.78 17,843.23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1.17 1.36 1.56 1.88 

速动比率（倍） 0.77 1.05 1.23 1.46 

资产负债率（合并） 49.99% 45.52% 44.74% 40.6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3.02% 30.13% 36.47% 41.41%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48 4.23 4.02 6.03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注 2） 4.81 3.84 3.70 3.75 

存货周转率（次/年） 4.05 4.18 3.9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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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0,973.05 23,825.33 22,553.76 19,903.57 

利息保障倍数（倍） 7.91 4.77 16.58 25.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14 0.52 0.20 0.6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60 0.22 -0.21 0.89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7.74% 9.18% 8.98% 8.23%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规模分别为

142,115.73 万元、163,834.65 万元、174,713.68 万元和 201,569.52 万元。其中，

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74.20%、67.30%、59.02%和 54.46%，呈现小

幅下滑趋势，主要因为公司近年业务的扩展致使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非流动资

产规模的增大。总体来看，公司资产规模整体呈增长趋势。最近三年及一期各期

末，公司负债分别为 57,707.19 万元、73,292.94 万元、79,526.24 万元和 100,759.03

万元，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96.72 %、94.27 %、

79.57 %和 61.30 %。 

2、偿债能力分析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88、1.56、1.36 和 1.17，速动比率分别为 1.46、1.23、1.05 和 0.77，公司短期

偿债能力总体稳健。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0.61%、44.74%、45.52%和 49.99%，

总体上处于合理水平，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由安防类及非安防类两大产品构成，报告期内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受 2020 年新冠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出现一定程

度下滑。但随着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公司下游安防镜头客户的需求增加，2021

年 1-9 月公司安防镜头业务已逐步恢复并超过疫情前水平；同时，公司持续积极

开拓汽车电子、消费电子、智能显示等非安防类产品市场，2021 年 1-9 月公司非

安防产品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公司发展非安防领域业务已有所成效。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16,866.96 万元、

122,378.83 万元、128,826.16 万元和 122,703.97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 7,231.81 万元、7,327.21 万元、4,986.63 万元和 6,409.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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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保荐代表人：杨兆曦、潘祖祖 

项目组成员：林杉、陈炯旭 

联系电话：0755-82558271 

传真：0755- 82825455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1、12 楼 

负责人：林晓春 

经办律师：曹平生、李运、常宝 

联系电话：0755-88265288 

传真：0755-88265537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负责人：谭小青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晋龙、张永德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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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之保荐协议书》。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光电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已指派杨兆曦、潘祖祖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

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安信证券同意作为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保荐机构，并承担保荐机构

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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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

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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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时间 

（一）发行人：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 10 号 1-3 楼 

电话：0760-86138999 

传真：0760-86138111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联系电话：0755-82558271 

传真：0755- 82825455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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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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